体能测试考生须知

1．体测前，考生需将本人签订的《自愿参加体能测评承诺书》交于本组引导员，对于因身体等原因不宜参加本次体能测评，建议自动放弃测评，如对强行参加体测的发生意外，由考生本人承担一切后果。

2．测试对象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参加测试，测试前由工作人员进行验证，核对身份。体能测试期间身份证由考生所在考试组次引导员保管，待体测宣布结束后，考生把号码布交给本组引导员后，将其身份证领回。

3. 体测期间，考生要严格遵守测试纪律，测试时不得携带手机及具有录音录像、计时等等功能的设备进入测试场地；严禁大声喧哗、严禁拍照、录像；严禁弄虚作假。如有违反者，按自动放弃应聘资格或体能测评成绩零分处理，并追究责任。

4．自觉服从现场考务人员的管理。考生在体测期间不得随意离开所在组次队伍，因特殊情况需要离开的须向本组引导员请假，经允许后方可离开所在组次队伍。未经引导员许可私自离开所在组次队伍的，导致漏考、缺考等后果的由考生本人自行负责。对不服从现场考务人员管理的考生，按自动放弃应聘资格处理，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责任。
5.测评结果将于本批次体能测评结束时统一公布，所有考生需要在成绩登记表上确认签字，对测评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场提出，经工作人员进行核对。本次批次测评宣布结束后，将不再予以受理。

6．任何人不准乱丢垃圾，使用后的一次性塑料要丢进垃圾桶，不准踩草皮、不准在测评场地内吸烟。所有考生不准围观测评员记录成绩，否则将取消体能考试资格或体能成绩作零分处理。

